
一周打假

“全家总动员”制售假白酒被诉

近日，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公安局与

重庆、 云南警方联手， 历时近四个月， 成

功打掉一个制贩假冒高档白酒的犯罪团

伙，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8 名， 收缴假冒名

酒 6000 余瓶， 查获假酒、 制酒材料和工

具等总重 20 余吨， 涉案总金额高达 1.08

亿元。

2021 年 11 月 16 日， 岳池县公安局接

到群众举报， 称县城一居民小区的车库经

常有货车在夜间出没， 有人鬼鬼祟祟上下

运货， 其包装则是一些名酒品牌， 怀疑是

销售假冒名酒。

接到举报后， 岳池县公安局食药环森

犯罪侦查中心立即展开调查。 随后， 警方

兵分三路， 分别在四川广安岳池、 重庆合

川区三汇镇、 云南昆明三地开展调查。

2021 年 12 月下旬， 三地警方同时收网，

一举将宋某中等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据警方介绍， 该团伙将普通散装白酒

灌入名酒酒瓶中， 每瓶成本大概七八元，

以十几倍的价格批发给经销商， 经销商再

以略低于名酒市场价的价格卖给消费者。

这也意味着， 这些假酒价格在整个过程中

可以翻到 50 至 100 多倍。 而宋某中的制

假团伙， 从中获取了巨额的利益。

通过警方侦查发现， 这是一个家族犯

罪团伙。 宋某中的妻子杨某、 儿子宋某

军、 儿媳卿某以及侄儿李某等多人参与其

中。

目前， 宋某中、 宋某军、 卿某、 李

某、 杨某、 胡某、 卿某应等 7 人因生产、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白酒， 涉嫌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被移送起诉。

主笔 话闲

小心打着新概念旗号的骗术

网络科技日新月

异， 各种新概念层出

不穷。 从区块链到元

宇宙， 从数字金融到

虚拟货币， 很多人在拥抱这些新概念时，

却不小心落入了不法分子的“陷阱”。 本

期“权威曝光” 介绍的就是高收益下的

“云挖矿” 套路。

“云挖矿” 是一种无需安装所有硬件

即可挖掘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机制。 而近

年来， 以比特币、 以太坊为代表的虚拟货

币的兴起， 各种门类的“数字货币” 纷纷

出炉， 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些号称可以用手

机“挖矿” 的 App。 这些 App 打着“云挖

矿” 的旗号， 以“低投入高回报” 为噱

头， 诱导投资者通过虚假交易注入资金，

待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 下线跑路。

据报道， 大多数受骗者都是一些大学

生和中老年群体。 前者因为对新兴科技比

较熟悉， 容易受到这类型虚假投资的蛊

惑， 而后者则因为防骗能力较弱， 同时手

头上又有一定的闲散资金， 希望能在短时

间内赚取较高的收益。 最终， 都被虚拟资

金盘所套牢， 成为受害者。

对此， 有专家提出， 无论是什么类型

的“挖矿” App， 只要出现所谓的激励机

制的代币或积分形式， 并通过货币或金融

来进行变现， 这都属于非法集资或金融诈

骗行为。 因此， 对这类新型诈骗， 普通群

众要提高警惕， 而监管机构则更应该加大

监管密度， 为老百姓织牢防护网。

2021 年 9 月， 国家有关部门印发文件

全面整治虚拟货币“挖矿” 行为， 但对于

此类打着“挖矿” 旗号忽悠消费者的行为

还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 因此， 应该加快

涉及虚拟币违法犯罪的司法解释出台， 以

保证司法部门的打击力度和精准度。

新兴技术的涌现是推动科技进步必不

可少的一环， 然而对于那些打着新概念旗

号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司法部门也必须

与时俱进， 及时出台相关法律， 为老百姓

的钱包提供安全保护。 金勇

讯简
长宁210家物业

积极配合防疫工作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王磊 施效义 陆贝芙

本报讯 面对本市此轮复杂的疫情形势，

长宁区房管局指挥全区 210 家物业服务企业行

动起来， 迅速响应相关疫情防控部门， 并积极

参与配合属地街镇做好群众的防疫工作。

新程物业 24 小时不间断对近 50 个住宅小

区进行巡查， 并日夜值守， 紧急为各物业管理

处增调保安 82 人， 维护小区秩序。 公司配合

北新泾街道、 虹桥街道、 新华街道以及新泾镇

封闭小区 34 个， 搭建 66 个快递货柜， 运送防

疫物资 19 车次。

3 月 16 日接到上级指示， 高登花园和上

航新村小区进行 48 小时封闭式管理核酸检测，

大楼物业积极参与小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全力

以赴投入到大门值守、 宣传告知、 核对快递、

安抚居民， 为老年居民送水送菜等行动中。 同

时， 为了应对小区居民快递及外卖数量的激

增， 管理处工作人员放弃休息， 连夜工作， 搭

建快递存放货架， 确保小区居民的快递及外卖

能有序摆放。

古北物业管辖的新天地河滨花园接到区防

疫中心封闭核查的通知， 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员

工全部到岗， 同医护工作者、 社区志愿者一起

奋战在抗疫一线， 对小区开展全面消杀作业，

连夜布置临时核酸检测点， 安排防疫垃圾清运

等重点工作。

长宁全区物业企业众志成城， 在艰苦的条

件下， 克服人手不足的困难， 全面配合参与到

核酸检测的抗疫工作中， 全力以赴坚守在社区

疫情防控的前沿。

虹口区消保委

为消费者指点迷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虹口区消保委以直播访谈

的形式举行“公平守正 安心消费” ———2022

年虹口区纪念“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主题

活动。 虹口区法院、 区检察院、 区司法局、 黄

浦邮政管理局、 上海中药行业协会、 工商银行

虹口支行等单位代表和专家共同参与本次活

动， 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本次活动特邀区法院诉调速裁中心黄凯主

任、 区检察院李琳检察官、 区司法局虞吉等嘉

宾解读消费热点， 重点围绕新兴消费、 未成年

人消费和老年消费等话题， 通过真实案例为广

大消费者指点迷津。

针对近期金融消费、 金融欺诈等热点话

题， 工商银行虹口支行的资深财富顾问朱哲君

也为直播间的消费者们传授反诈经验。 通过众

多真实案例， 揭露金融陷阱、 电话诈骗的常见

伎俩， 深入浅出地分析诈骗套路， 着力提升消

费者的防范意识， 为消费发展保驾护航。

区消保委还发布了《2022年虹口区便民服

务手册》。区消保委作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法定社会组织， 在大消保格局中将继续发挥中

心节点作用，汇聚整合、统筹协调社会各方力量

全方位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能级与水平， 督促

经营者严格落实法律规定， 切实承担社会责

任， 共同促进消费公平， 促进消费提质扩容，

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长远利益。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对于商家的欺诈与售假行为，消费者

可依法向相关行政部门举报， 或通过向法院

提起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就消费

者潘女士的遭遇而言， 其系通过不明来源的

购买链接方式网购商品， 而经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核对未发现有该笔交易， 因此应该不

是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 电子商务平台不

承担责任，潘女士应直接向商家追责。 ”金玮

律师表示，依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的

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

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

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 未采取必要措

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

格未尽到审核义务， 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

应的责任。

同时，金玮律师指出，《电子商务法》明确

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

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

商业道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履行消费者权

益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

与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义务， 承担产品和

服务质量责任，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对于

消费者潘女士所遭遇的这类网络无良商家，

消费者可积极向相关行政部门举报， 并由行

政机关依法作出处理。

此外，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网购商

品应选择具有良好信誉、口碑的网站平台，注

意核实网络平台的真实性， 切勿随意点击并

通过不明来源的购买链接方式网购， 以免受

到损失；同时，还应妥善保管好付款凭证及与

客服的沟通记录等， 以便在有纠纷发生的情

形下有效维权。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潘女士

投诉时间： 2022 年 2 月

如今微信朋友圈衍生的微商、 微购成为

网购的又一生力军， 购物后通过微信付款链

接或者直接转账， 让很多消费者都觉得便

捷。 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很多消费纠纷， 其

中甚至有不法商家潜藏在微商中， 以卖货为

名骗取钱财， 收完钱后直接把消费者拉黑不

发货， 让人防不胜防。

因此， 微商发的那些不明购物链接， 千

万不要随便点。 近日， 潘女士在某微信群中

看到有人发购买链接， 显示是京东商城大

促， 售卖一款品牌球鞋。 因潘女士经常购买

此品牌的产品， 看到优惠价为 99.9 元， 觉

得价格挺实惠， 当即下单购买了一款。 可收

到货后， 潘女士才发现鞋子是假货， 而且该

链接也已失效。

潘女士立即联系京东商城客服， 对方表

示查不到消费者的这笔订单。 潘女士只能向

浦东新区消保委求助， 希望能退货退款。

不法商家“浑水摸鱼”

不明链接千万别乱点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

当即与潘女士取得了联系。 当工作人员向潘

女士核实相关情况时， 对方却“一头雾水”，

而且“一问三不知”， 既不清楚购买渠道，

也找不到被诉方， 最后通过交易记录才发现

收款方为某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消保委工作人员随后与这家支付服务公

司取得了联系， 对方客服表示他们只是类似

于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宝的一个付款渠道， 并

非实际收款方。 在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的调查协助要求下， 该支付公司查询并告知

收款方是福建省连城县某百货店。 消保委工

作人员将相关情况告知潘女士， 建议潘女士

联系福建当地 12315 继续维权， 潘女士表示

接受。

如今， 不明网络链接、 网络刷单、 转账

等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 消费者在享受网

络便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网络带来的风

险。

针对网络诈骗， 消费者要时时做到不轻

信来历不明的电话、 信息， 同时及时向相关

人员核实情况， 不给骗子进一步设圈套的机

会， 以免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 万一被骗，

应当保留好转账、 聊天记录等证据， 及时向

有关部门反映， 或在微信平台进行投诉， 涉

及金额较大的， 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 追究

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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